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河南大学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的通知
为贯彻实施我校“开放带动”战略，进一步提升我校国际化建设水平，促进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现进行有关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介绍
“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旨在资助通过我校校级交流项目赴国（境）外进行学习、研修、攻读学位等活动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通过联合培养渠道赴国（境）外学习、研修的博士研究生。
二、资助办法

1. 参加校级交流项目：对符合项目申报条件并参加我校校级交流项目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根据前往的国家/地区，按照以下标准以助学金形式一次性资助单程（交流1学期）或往返（交流1学年及以上）机票费用；
	国家（地区）
	1学期资助金额
	1学年以上资助金额

	美    国
	7500元/人
	13000元/人

	俄 罗 斯
	4500元/人
	9000元/人

	白俄罗斯
	4500元/人
	9000元/人

	波    兰
	4500元/人
	9000元/人

	韩    国
	2000元/人
	4000元/人

	日    本
	2500元/人
	5000元/人

	香    港
	2000元/人
	4000元/人

	台    湾
	2500元/人
	5000元/人


2. 参加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对符合项目申报条件且赴国（境）外接受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参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于研究生的资助标准（见附件）进行全额资助（包括生活费、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
三、申报条件

校级交流项目： 参加校级交流项目的学生须满足以下条件：

1. 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无违法犯罪记录；
2. 我校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3. 需获得校级学生国（境）外交流项目的选派资格；

4. 申请人赴国（境）外交流时间不少于1个学期；

5. 品学兼优，所学专业与国（境）外交流内容一致；

6. 满足以下外语水平条件之一：
1) 具有与出访国家或地区语言一致的外语专业本科（含）以上学历；
2) 雅思/托福考试成绩为6.0/71；
3) 语言水平达到国（境）外接收方的要求；

4) 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学习且接收方无语言要求。
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参加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须满足以下条件：

1. 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无违法犯罪记录；

2. 我校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

3. 需获得博士研究生赴国（境）外联合培养选派资格；

4. 申请人赴国（境）外交流时间不少于1个学期；

5. 品学兼优，所学专业与国（境）外交流内容一致；

申请人须达到以下语言水平要求之一：

1) 拟出访非英语语种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须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并达到合格标准（成绩2年内有效）或2年内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参加相应语种培训并获结业证书（中级班）；
2) 近10年曾在与研修接收方同一语种国家留学1年或连续工作1年以上；

3) 雅思/托福成绩达到5.0/61分及以上者；

四、申报程序
1. 参加校级国（境）外交流项目的申请人，在我校发布校有关项目公告后，根据公告要求提供有关材料；参加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须填写“河南大学学生出国（境）申请表”并根据表格审批顺序办理；
2. 申请人须填写“河南大学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申请表”并通过所在单位审批；
3. 申请人须提交语言水平证明，如雅思或托福考试成绩单等；

4. 申请参加校级国（境）外交流项目的学生将上述材料报送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根据我校国（境）外交流项目公告具体时间及要求统一报送国际交流处；
5. 申请联合培养资助的博士研究生须额外提供拟交流单位简介、邀请函及翻译件、个人简历、获奖及科研情况等材料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申请材料直接报送国际交流处。
五、联系方式

国际交流处 尚  晋

内线：6367 外线15003783136（办公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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